捐 款 意 願 書 
一、捐款用途（請在下列用途中勾選一種）：

□1.仁愛基金
□2.辦理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所需相關經費
□3.充實或改善各項教學用品及設備
□4.其他：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捐款金額：新台幣　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三、指定用途之款項，建請執行完成日期：
（1）□建請於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前執行完畢。
□1.指定用途之款項如有剩餘，同意依原指定用途繼續支用完畢。
□2.指定用途之款項如有剩餘，同意轉為____________________之用。

□3.指定用途之款項如有剩餘，請退還結餘款（請填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（2）□無指定完成日期，依指定用途使用完畢。

此致

新北市立江翠國民中學
捐款人(公司行號/個人)：  
公司行號代表人：

連絡電話：

            公司統一編號/個人身分證字號：　          　      □不公開
中華民國 年  月 日

備註：本意願書內容係依據「新北市所屬各機關接受捐贈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，得視捐款者實際意願，配合酌修適用之。








